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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青島港的調查  
 

本公告乃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09條和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

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茲提述有關媒體報導和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日期為 2014年 6月 6日的  

公告，就官方對若干存放在青島港（「青島港」）的鋁和銅產品的調查（「該調查」）。  

 
董事會謹此宣佈該調查或會影響本集團。本集團的進出口商品業務擁有若干存放在

青島港保稅倉庫的氧化鋁和電解銅。由於該調查，本集團已採取行動以保障其利益，

並作為防備措施，在 2014年 6月 3日就本集團的氧化鋁和電解銅向青島法院申請並

取得查封令。青島港的有關單位已收到通知協助執行本集團的氧化鋁和電解銅的查

封令。目前，本集團仍未知悉該調查的情況和本集團亦未能就該調查對本集團的   

氧化鋁和電解銅的影響提供任何其他資料。在該調查的情況清晰前，本公司不能準

確評估其對本集團存放在青島港的氧化鋁和電解銅或對本集團本身的影響。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和內幕消息條文在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一般事項  

 
本公司股東和其他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香港， 2014年6月9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邱毅勇先生、郭亭虎先生和李素梅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田玉川先生、        

黃錦賢先生和曾晨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胡衛平先生。 


